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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以下簡稱 115 年全中運）由運動部（以

下簡稱本部）統籌規劃，並由嘉義縣政府承辦。 

第三條 115年全中運訂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8日（星期六）至4月23日（星期四）計6

天，於嘉義縣舉辦。 

各競賽種類，得視報名參賽隊（人）數多寡或實際需要，提前比賽；各競賽種

類、科目比賽地點（附表一）。 

桌球、羽球、網球、木球，預定於115年3月6日（星期五）至3月15日（星期日）

辦理資格賽，並視各競賽種類賽程編配訂定賽程日期後，依技術手冊規定辦理。 

第四條 全中運競賽分高中部及國中部，並各設男生組及女生組。

全中運之組團、組隊單位，規定如下： 

一、以每一地方政府為組團單位，各地方政府轄區內每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及國民中學（包括外國僑民學校及實驗教育學校）為組隊單位。 

二、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得以每一學校為組團單位，或納入地

方政府組團單位為一組隊單位。 

三、國民中學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納入設籍學校之組隊單位。 

四、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取得學籍者，納入設籍學校

之組隊單位；未取得學籍者，納入地方政府組團單位下併為一組隊單位，

或由地方政府指定納入學校之組隊單位。 

第五條             全中運舉辦之競賽種類如下： 

一、必辦種類：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跆拳道、柔道、舉重（以

滿十四歲為限）、射箭、軟式網球、空手道、射擊、拳擊、角力、擊劍、輕

艇、划船、自由車及木球共計二十種。 

二、選辦種類：武術。 

第六條 組團單位得註冊報名參加全中運之競賽種類、科目、項目、隊（人、組）數及成

績基準，規定如附表二。 

第七條 全中運參賽運動員資格，規定如下：

一、學籍： 

(一)組隊單位之運動員，以114學年度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設有

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 

(二)前目學生，不包括休學及在國中部修業逾三年之學生。 

(三)非學校型態高級中等教育或國民中學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依法設有學籍或

持有學生身分證明之學生。 

(四)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一年以上學籍為限；即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在組隊（團）單位就學，設有學籍，且114學年度

第二學期仍在學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檢附相關文件、資料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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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具有一年以上學籍規定之限制： 

1. 同一教育階段未曾代表任何學校報名參加全中運。 

2. 依法規規定，輔導轉學者。 

3. 原就讀之學校，經依法規規定停招、停辦，或學校財團法人解散之學生。 

4. 原就讀學校之運動代表隊經該主管機關核准解散，並函報本部同意備查

之學生。 

5. 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所

定傳染病，或其他重大變故，致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新生升學輔導甄試

術科檢定日期、錄取分發及學校報到延後而轉學之學生。 

6. 具其他正當理由者。 

(五)開學日之認定：以教育部及各地方政府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

二、年齡： 

(一)國中部：限98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但競賽種類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二)高中部：限95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但競賽種類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三、身體狀況：身體健康及性別，由參加學校自行指定醫院檢查及認定，學生

並應切結（附表三）。 

前項第一款第四目之4所定經核准解散運動代表隊之學校，自次一學年度起三年

內，不得組隊報名參加全中運。 

第八條 各組團地方政府運動員參賽資格之選拔，規定如下： 

一、參賽運動員，應由所屬（在）地方政府籌組選拔委員會，訂定選拔規定辦

理。 

二、地方政府舉辦直轄市、縣（市）田徑、游泳賽時，應指定一次賽會為選拔

賽。必要時，本部得派員訪視賽會檢核達標要件，作為執委會檢核達標之

依據（達標成績以田徑及游泳技術手冊規範為準）；地方政府應於選拔賽後

函送成績總表至執委會競賽部（以下簡稱競賽部）（地點：115年全中運執

委會秘書處，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三路6號；電話：05-2306116分

機90至96），憑辦資格審查。 

三、地方政府轄區內，非其所主管學校之組隊單位，應代表該地方政府參賽。 

 第九條  為顧及女性參賽權益，經全中運組織委員會（以下簡稱組委會）運動競賽小組

專案審核相關生育事實證明文件，得延長年限二年，不受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年齡規定之限制。 

 有關跨性別（Transgender）學生運動員參與115年全中運，應依本部所定跨性別

（Transgender）學生運動員參與全中運相關計畫或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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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地方政府應經公開選拔程序，辦理資格審查後，產生各該直轄市、縣（市）之

參賽運動員。 

各運動種類之參賽運動員成績基準，依各該技術手冊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各競賽種類辦理之秩序，由競賽部公開抽籤，或按各該競賽種類運動規則規定

編排之。 

參賽運動員出賽前，應查核其運動員證；未攜帶運動員證者，不得出賽。

前項運動員證，由執委會製作核發。 

第十二條 參賽運動員報名後無故棄權者，不得參加棄權後之各項比賽。 

參賽運動員因身體不適或特殊事故無法參加比賽時，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

書面申請，於檢錄（過磅）前三十分鐘，經裁判長核准後，送交檢錄處，完成請

假手續。 

前項核准請假之參賽運動員，該請假賽次當天各賽程均不得出賽，但得參加次

日以後之賽程。 

第十三條  參賽運動員得跨競賽種類、科目、項目；賽程衝突時，由運動員自行決定參賽

種類、科目、項目，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 

前項不擬參賽之賽程，應比照前條第二項規定請假；未依規定請假者，該種類、

科目、項目，以無故棄權論。 

第十四條 全中運註冊及報名，採網路方式為之。 

本部或執委會應辦理網路報名說明會，並於說明會舉辦前，公告下列事項：

一、時間：114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2時。 

二、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3樓大禮堂。 

三、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 

四、電話：02-87922885分機 812。 

各地方政府應向轄區內之組隊單位宣導網路報名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 各單位運動員及職員註冊報名程序，規定如下： 

一、地方政府承辦人參加競賽規程、技術手冊及註冊報名系統說明會（會議另

函通知）。 

二、由本部設定地方政府註冊之帳號、密碼，由各地方政府轉發學校。 

三、學校於註冊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續後，應列印包括報名基本資料表、運動

員分項資料表、運動員切結書（附表三）、個人資料授權書（附表四）、法定

代理人授權同意書（附表五）（未滿十八歲之運動員需填具）及其他相關文

件，併同學生學籍紀錄表影印本（應蓋教務處證明章、註冊組承辦人職章、

與正本相符印）及檢核表（附表六之一），依各該表件規定完成各項簽名章

程序後，函送各該地方政府。 

四、地方政府審查學校報名資料無誤後，於註冊報名系統點選確認；點選確認

後，不得再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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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方政府完成前款程序後，應列印其基本資料總表及運動員分項資料總表，

連同學校基本資料表、運動員分項資料表、運動員切結書、個人資料授權

書、法定代理人授權同意書、學生學籍紀錄表影印本、達標成績證明、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代表團職員名冊及檢核表（附表六之二），依各該表件規定

完成核章後，函送競賽部（地點：115年全中運執委會秘書處，地址：613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三路6號；電話：05-2306116分機90至96）。 

第十六條   地方政府依前條規定註冊報名，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地方政府於註冊報名時，所需繳交資料（包括非以電腦列印上開規定文件

者）不完整，經競賽組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競賽部得不予受理。 

二、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代表團職員、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代表隊職員及第七條參

賽運動員之個人資料授權書，應由各該人員親自簽名（附表四）。 

三、前款人員報名時，應上傳最近三個月之數位人像照片（二吋白底脫帽彩色

半身），供執委會製發運動員證及職員證；未上傳照片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手續。 

四、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運動員參賽資格及註冊報名，其以學

校為組團單位者，準用地方政府之規定。 

第十七條 地方政府註冊報名時間，規定如下： 

一、第一梯次（包括體操、桌球、羽球、網球、跆拳道、柔道、舉重、射箭、軟

式網球、空手道、射擊、拳擊、角力、木球、自由車、輕艇、划船、擊劍、

武術）：114年12月19日（星期五）上午8時起，至115年1月8日（星期四）

下午5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二、第二梯次（包括田徑、游泳）：114年12月19日（星期五）上午8時起，至115年

3月17日（星期二）下午5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第十八條 地方政府註冊報名，應繳交文件、資料如下： 

一、第一梯次：備齊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各式表件，於115年1月15日（星

期四）下午5時前，送（寄）達競賽部（地點：115年全中運執委會秘書處，

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三路6號；電話：05-2306116分機90至96）。 

二、第二梯次：備齊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各式表件，連同田徑、游泳成

績達標成績證明併同檢核表（附表六之二），於115年3月20日（星期五）下

午5時前，送（寄）達競賽部（地點：115年全中運執委會秘書處，地址：

613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三路6號；電話：05-2306116分機90至96）。 

第十九條      本年度全中運參賽資格之審查時間、地點，規定如下：

一、第一梯次報名之競賽種類： 

(一)時間：115年2月2日（星期一）上午11時。 

(二)地點：嘉義縣立田徑場（會議室另行通知）。 

(三)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三路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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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話：05-2306116分機90至96。 

二、第二梯次報名之競賽種類： 

(一)時間：115年3月27日（星期五）上午11時。 

(二)地點：嘉義縣立田徑場（會議室另行通知）。 

(三)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三路6號。            

(四)電話：05-2306116分機90至96。 

地方政府應派代表出席前項審查會議，經審查確認各單位報名繳交資料無誤後，

不得變更名單、競賽種類、科目及項目。 

經本部備查停止比賽權之運動員，至全中運註冊截止日，尚未恢復權利者，不

得報名，其他職員亦同；運動員報名後，不得無故棄權。 

第二十條  應舉辦資格賽競賽種類之名額，依據第三條第三項辦理。各競賽種類資格賽之

抽籤時間如下，餘詳如該種類技術手冊： 

一、 網球：抽籤訂於115年2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時於嘉義縣立田徑場（會

議室另行通知）。 

二、 桌球及羽球：抽籤訂於115年2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時於嘉義縣立田徑

場（會議室另行通知）。 

三、 木球：抽籤訂於115年2月6日（星期五）上午11時於嘉義縣立田徑場（會

議室另行通知）。 

第二十一條     地方政府應組織代表團，辦理參賽行政事務，置總領隊一人，綜理代表團事

務；並得視需要，置副總領隊、總幹事、副總幹事、總管理、副總管理、醫師、

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技術員或幹事。 

前項代表團總人數，依代表團註冊運動員總人數，規定如下：

一、五十人以下：至多六人。 

二、五十一人至一百人：至多八人。 

三、一百零一人以上：每增加運動員滿五十人，增置一人。 

第二十二條  地方政府代表團得設團本部，執委會並得將上開團本部之設立地點，統一於指

定學校。 

本年度全中運團本部統一設立於嘉義縣朴子市祥和國民小學，地址為613嘉義縣

朴子市祥和二路西段9號，電話：05-3621839。 

訂於115年4月17日（星期五）上午8時30分至10時30分於團本部報到，領取有關

資料。 

地方政府代表團總領隊會議，訂於115年4月17日（星期五）上午11時於於嘉義

縣朴子市祥和國民小學舉行，地址為613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二路西段9號；其他

賽會期間之會議時間、地點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各組隊單位得按競賽種類之參賽運動員人數，依下列規定配置隊職員： 

一、二十人以上：五人（領隊、教練、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或管理）。 

二、十二人至十九人：四人（領隊、教練、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或管理）。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5%98%89%E7%BE%A9%E7%B8%A3%E7%A5%A5%E5%92%8C%E5%9C%8B%E5%B0%8F&sca_esv=d1b5899abca49137&sxsrf=AHTn8zqb2XBz4y_KdaD6SttdSNQlT4Dtgw%3A1745461464025&source=hp&ei=16AJaNPjO5bq1e8Pqoy96AY&iflsig=ACkRmUkAAAAAaAmu6GAlr07uexc371yNbvsNhyVoFe5u&gs_ssp=eJwBTQCy_woLL2cvMXRmMzg4cDkwATolMHgzNDZlOWJjODViNTMzNjgxOjB4YzE2NDNkY2VmYTcwY2EzZkoV5ZiJ576p57ij56Wl5ZKM5ZyL5bCPZQMdlg&oq=%E5%98%89%E7%BE%A9%E7%B8%A3%E7%A5%A5&gs_lp=Egdnd3Mtd2l6IgzlmInnvqnnuKPnpaUqAggAMgsQLhiABBjHARivATIFEAAYgAQyCxAuGIAEGMcBGK8BMgIQJjICECYyAhAmMgIQJjICECYyBRAAGO8FMgUQABjvBUiKP1DwE1iyMHABeACQAQCYAUCgAbIFqgECMTS4AQHIAQD4AQGYAg-gAqQGqAIKwgIHECMYJxjqAsICChAjGCcYyQIY6gLCAg0QIxjwBRgnGMkCGOoCwgIIEAAYgAQYsQPCAgoQIxiABBgnGIoFwgIOEC4YgAQYsQMY0QMYxwHCAg4QABiABBixAxiDARiKBcICCxAuGIAEGLEDGIMBwgIIEAAYogQYiQXCAgYQABgFGB7CAggQABiABBiiBMICExAuGIAEGMcBGCcYigUYjgUYrwHCAgQQIxgnwgIFEC4YgATCAg4QLhiABBixAxjHARivAcICCxAAGIAEGLEDGIMBwgIREC4YgAQYsQMYgwEYxwEYrwHCAgcQIxiwAhgnwgIKEC4YgAQYsQMYDcICEBAuGIAEGLEDGMcBGA0YrwHCAg0QABiABBixAxiDARgNwgINEC4YgAQYxwEYDRivAcICExAuGIAEGLEDGIMBGMcBGA0YrwGYAw3xBXM_oFeUph0mkgcCMTWgB6mDAbIHAjE0uAeXBg&sclient=gws-w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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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人至十一人：三人（領隊、教練、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或管理）。

四、五人以下：二人（領隊、教練、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或管理）。 

前項隊職員配置人數，於競技體操、韻律體操、跆拳道對打、跆拳道品勢及自

由車登山車競賽，得另按科目計算。 

第二十四條  報名擔任教練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並於線上報名時上傳證明文件電子檔

及報名後繳交證明文件影本： 

 一、持有該競賽種類Ｃ級（丙級）以上教練證，且教練證在有效期限內。    

二、持有運動部或教育部或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發之該運動種類專任運動

教練證書（新、舊制）。 

第二十五條    報名擔任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者，應具有運動防護員證書或物理治療師證

書，並於線上報名時上傳及報名後繳交運動防護員證書或物理治療師證書影本。 

第二十六條    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依執委會訂定之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所定日期、時間、

地點舉行。 

第二十七條    各組隊單位運動員參加比賽，應穿著佩有學校單位字樣或標誌之規定服裝（柔

道、空手道、跆拳道、拳擊、角力及擊劍服裝，依技術手冊規定辦理）並佩戴大

會製發之運動員證。職員需佩戴職員證，始得參賽。 

運動員證、職員證遺失，得於比賽前二小時備妥證明文件及照片（二吋白底脫

帽彩色半身）一張至大會競賽組申請補發。號碼布遺失時，亦同。 

前項申請補發，應按次繳交費用新臺幣三百元整。 

第二十八條    參賽運動員證照片與本人不符者，取消比賽資格；無故棄權，除取消該種類繼

續參賽資格外，並報本部取消該運動員參加次年度全中運之比賽資格。 

第二十九條   職員（含領隊、教練、管理員）擔任二個以上組團單位直轄市、縣（市）職員，

運動員兼任其他組團單位直轄市及縣（市）職員者，取消其職員、運動員資格。 

第三十條        審判（技術）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計時、報告員）兼任各組團單

位及組隊單位職員者，取消其審判（技術）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

計時、報告員）資格。 

若有二親等內之親屬參加該競賽運動種類者，不得擔任該運動種類之審判或技

術（仲裁）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錄、計時、報告員等）；若有三親等

內之親屬參加該競賽運動種類者，不得擔任該運動種類該場次之裁判（含助理

裁判）、技擊運動種類亦不得擔任裁判長乙職。違反前述情形者禁止參加全中

運2年。 

第三十一條    參賽運動員有接受運動禁藥檢測之義務；其檢測程序及規範，依運動禁藥管制

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前項參賽運動員，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取消其參賽成績及

獎勵。另得由組委會函轉全國各相關運動協會，及各該主管機關議處。 

第三十二條    全中運優勝組隊單位、運動員之獎勵，分獎狀及獎牌二種；其頒給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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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錦標獎狀：頒給獲錄取各組各競賽種類前六名者；其設有團體項目者，以

團體成績為團體錦標成績。錄取名額依實際參賽隊（人）數核計。 

二、金、銀、銅獎牌及獎狀：頒給獲錄取各競賽項目前三名之運動員。

三、競賽項目獎狀：頒給獲錄取各競賽項目第四名至第八名之運動員。 

四、運動精神獎狀：頒給競賽期間對運動員生活教育、運動品德及運動精神表

現優異者；其實施計畫，由執委會訂定之。 

前項第一款各組各競賽種類前六名，依各組組隊單位所獲各組各項金、銀、銅

牌數，換算積分四分、二分及一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加總後依高低順

序錄取，頒給各競賽種類錦標（各競賽種類、科目團體錦標計算方式如附表十

一）；分數相同者，以金牌數計，次以銀牌數計，餘依此類推至第八名。 

第一項第二款競賽項目前三名及第三款競賽項目第四名至第八名，除一隊（人）

參賽不予舉行比賽外，依實際參賽隊（人）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一、二隊（人）至三隊（人）：一名。

二、四隊（人）：二名。 

三、五隊（人）：三名。

四、六隊（人）：四名。

五、七隊（人）：五名。

六、八隊（人）：六名。

七、九隊（人）：七名。 

八、十隊（人）以上：八名。 

前項各款參賽隊（人）數之計算，以報名後經資格審定合格或參加選拔之隊（人）

數為準。但以體位分級之競賽項目，以磅重後實際參賽人數為準。 

第三十三條    全中運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無

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三十分鐘內向各該競

賽種類之裁判長或審判（技術）委員提出書面（附表七、八）申訴。未依規定時

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 

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

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三十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書面（如附表七、九）申訴，未

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含口頭及書面申訴），不予受理。 

依前二項規定提出申訴者，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五千元。其經判定申訴成立者，

保證金予以退還；不成立者，保證金不予退還，並列入承辦單位經費收入。 

第三十四條 前條規定提起之申訴，依下列規定判定： 

一、各競賽種類之國際競賽規則有規定者，依該規定辦理。 

二、前款國際競賽規則無規定者，除選手資格之疑義外，由各該單項競賽種類

之審判或技術委員會判定，並為終決。 

三、各該單項競賽種類之審判或技術委員會無法判定或屬選手資格之疑義者，由組

委會運動競賽小組判定，並為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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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參賽運動員有資格不實或冒名參賽，經查證屬實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參加個人項目者，取消其繼續參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收回已發給之

獎牌、獎狀，並報本部取消該運動員參加次年度全中運任何運動種類比賽

權利。判定前已完成比賽之賽程，不予重賽；名次判定後，經取消之名次

不予遞補。 

二、參加團體項目者，取消該隊繼續參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收回已發給

之獎牌、獎狀，並報本部取消該運動員參加次年度全中運任何運動種類比

賽權利。判定前已完成比賽之賽程，不予重賽；名次判定後，經取消之名

次不予遞補。 

三、參賽運動員所屬領隊、教練及管理人員函請各該主管機關議處；冒名參賽

有學生身分者，函請各該學校依規定懲處。 

第三十六條  代表團職員、代表隊職員、參賽運動員或裁判員於比賽期間，有毆打或其他違

背運動精神之行為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參賽運動員： 

(一)個人項目：取消該運動員繼續參賽之資格，並報本部取消該運動員參加次

年度全中運任何種類之比賽權利。 

(二)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並報本部取消該運動團隊參加次年

度全中運該種類比賽權利；該運動員依前目規定辦理。 

二、職員： 

(一)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於一定期間內，禁止該職員擔任全中

運任何種類職員之權利。 

(二)情節嚴重者，經該種類審判（技術）委員會議決後，由組委會函請全國各

相關運動協會及各該主管機關議處，並報本部取消該職員所屬單位參加

次年度全中運該種類之比賽權利。 

三、裁判員：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除禁止該裁判員擔任全中運

任何種類裁判員之權利外，並函請全國各相關運動協會或其所屬機關、學

校，依相關規定懲處。 

參賽運動員、代表團職員或代表隊職員有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之行

為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裁判員或審判（技術）委員當場勸導無效，未於規定時間內恢復比賽時，

取消該隊該場繼續參賽之資格。 

二、情節嚴重者，經該種類審判（技術）委員會議決後，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

外，並得報本部取消該單位參加次年度全中運該種類之比賽權利。 

前二項違反規定人員，另由組委會函請全國各相關運動協會及各該主管機關依

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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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傳染病發生時，代表團職員、代表隊職員、參賽運動員或裁判員未遵行或未符

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及本年全中運執委會防疫規定者，取消其參

加本年度全中運資格。 

第三十八條    承辦單位應於賽會期間，辦理代表隊公共意外責任險及運動員團體傷害保險。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經組委會運動競賽小組審查通過，報本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競賽種類預定地點一覽表） 

◎附表二（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組團註冊各組競賽

種類、科目、項目、隊（人、組）數及成績基準表） 

◎附表三（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切結書） 

◎附表四（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隊職員、運動員個人資料授權書） 

◎附表五（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法定代理人授權同意書） 

◎附表六之一（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註冊報名各項資料學校檢核表） 

◎附表六之二（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註冊報名各項資料直轄市、縣（市）政

府檢核表） 

◎附表七（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申訴流程圖） 

◎附表八（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附表九（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附表十（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開閉幕典禮及各競賽種類預定日程表） 

◎附表十一（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團體錦標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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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競賽種類預定地點一覽表 

種類 

序號 
種類 科目 競賽場地 場地地址 

1 田徑 嘉義縣立田徑場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三路6號 

2 游泳 高雄市立國際游泳池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94巷1號 

3 體操 
競技體操 

雲林體育館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600號 
韻律體操 

4 桌球 
長庚科技大學 (資格賽)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2號 

義竹國中 (會內賽) 嘉義縣義竹鄉59-2號 

5 羽球 中正大學主館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6 網球 新營網球場 台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18號 

7 跆拳道 
品勢 

嘉義縣立體育館 嘉義縣朴子市四維路一段460號 
對打 

8 柔道 朴子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11號 

9 舉重 長庚科技大學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2號 

10 射箭 中正大學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11 軟式網球 三和國小 嘉義縣大林鎮中興路二段937號 

12 空手道 水上國小 嘉義縣水上鄉正義路182號 

13 射擊 國訓中心-桃園市公西射擊基地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三段217巷28號 

14 拳擊 嘉義縣立體育館 嘉義縣朴子市四維路一段460號 

15 角力 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117號 

16 擊劍 嘉南藥理大學紹宗體育館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17 輕艇 
輕艇競速 

新北市大都會微風運河 新北市蘆洲區二重疏洪道 
靜水標桿 

18 划船 日月潭月牙灣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629-1 號 

19 自由車 

場地賽 臺中市立自由車場 臺中市清水區鰲海路 70 號 

公路賽 

個人計時賽：台37線 

起終點：台37線0.6K處。 

折返點：台37線6.61K處（國女）；

台37線8.55K處（國男、高女及高

男）。 

個人公路賽：潭情路（起終點） 

國女組：半圈8km+ 16.7km=24.7km 

潭情路→右轉環潭道路（0.2k）→右

彎 嘉 127 （ 1.6k ） → 右 轉 台 3 線

（2.9k）→右轉台18線（4.7k）→右

轉潭情路（6.3k）→起終點（8k）

（進入第2圈）  →右轉環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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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序號 
種類 科目 競賽場地 場地地址 

（8.2k）→左彎嘉127（9.6k）→右

轉159甲（12.7k）→直行穿越台3

（14.2k）→右轉嘉126（16.1k）→

銜接嘉126-1（16.6k）→右轉台18

（18k）→執行穿越台3（21.5k）→

右轉潭情路（23.1k）→檜樂品茶棧

（23.7k，最後1公里）→仁義潭大橋

（ 24.2k ， 最 後 500m ） → 終 點

（24.7k）。 

國男組、高女組： 

潭情路→右轉環潭道路（0.2k）→左

彎 嘉 127 （ 1.6k ） → 右 轉 159 甲

（4.7k）→直行穿越台3（6.2k）→

右轉嘉126（8.1k）→銜接嘉126-1

（8.6k）→右轉台18（10k）→執行

穿越台 3（ 13.5k）→右轉潭情路

（15.1k）→檜樂品茶棧（15.7k，最

後1公里）→仁義潭大橋（16.2k，最

後 500m ） → 潭 情 路 終 點 ， 3 圈

（50.1k）。 

高男組： 

潭情路→右轉環潭道路（0.2k）→左

彎 嘉 127 （ 1.6k ） → 右 轉 159 甲

（4.7k）→直行穿越台3（6.2k）→

右轉嘉126（8.1k）→銜接嘉126-1

（8.6k）→右轉台18（10k）→執行

穿越台 3（ 13.5k）→右轉潭情路

（15.1k）→檜樂品茶棧（15.7k，最

後1公里）→仁義潭大橋（16.2k，最

後 500m ） → 潭 情 路 終 點 ， 4 圈

（66.8k）。 

登山車賽 彰化縣員林自行車園區  

20 木球 南華大學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21 武術 朴子國中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2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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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組團註冊各組競賽

種類、科目、項目、隊（人、組）數及成績基準表 
 

種類 科目 直轄市、縣市各項目參賽最高數 成績資格審查依據、資格取得順序 備註 

田徑 
個人：6 人（各組各項目） 

接力：6 隊（各組各項目） 
依技術手冊規定 

 

游泳 
個人：6 人（各組各項目） 

接力：6 隊（各組各項目） 
依技術手冊規定 

 

體操 

競技體操 
成隊競賽：3 隊（各組） 

個人：依技術手冊規定 

依技術手冊規定 

 

韻律體操 

成隊競賽：3 隊（各組）

團隊全能：3 隊（各組） 

個人：依技術手冊規定 

 

桌球 
個人：3 人/組（各組各項目）

團體：3 隊（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羽球 
個人：3 人/組（各組各項目） 

團體：3 隊（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網球 
個人：3 人/組（各組各項目） 

團體：3 隊（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跆拳

道 

品勢 
個人：3 人/組（各組各項目） 

團體：1 隊（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對打 個人：3 人（各組各量級）  

柔道 個人：3 人（各組各量級） 依技術手冊規定  

舉重 個人：3 人（各組各量級） 依技術手冊規定  

射箭 

個人：依技術手冊規定 

混雙：3 組（各組各弓種） 

團體：3 隊（各組各弓種） 

依技術手冊規定 

 

軟式網球 
個人：3 人/組（各組各項目） 

團體：3 隊（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空手道 個人：3 人（各組各量級） 依技術手冊規定  

射擊 

個人：依技術手冊規定 

男女混合團隊賽：2 組（各組） 

團體：3 隊（各組各項目） 

依技術手冊規定 

 

拳擊 個人：3 人（各組各量級） 依技術手冊規定  

角力 個人：3 人（各組各量級） 依技術手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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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科目 直轄市、縣市各項目參賽最高數 成績資格審查依據、資格取得順序 備註 

擊劍 
個人：3 人（各組各劍種項目） 

團體：依技術手冊規定 
依技術手冊規定 

 

輕艇 
輕艇競速 艇：3 艇（各組各項目） 依技術手冊規定  

靜水標桿 艇：3 艇（各組各項目） 依技術手冊規定 

划船 3 人/組/隊（各組各項目） 依技術手冊規定  

自

由

車 

場地賽 
個人：3 人（各組各項目） 

團隊：3 隊（各組各項目） 

依技術手冊規定 

 

公路賽 
個人公路賽：3 隊 

個人計時賽：3 人 

登山車賽 個人：3 隊（各組各項目） 

木球 
個人：3 人/組（各組各項目） 

團體：3 隊（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武術 
套路 

個人：3 人（各組各項目） 依技術手冊規定 

 

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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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切結書 

（完成電腦報名手續後列印，再請領隊、教練、教職員、法定代理人及選手確認無誤後簽名）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參賽資格，並經醫院檢查，

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檢查證明留存學校備查）。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表學校： 

學生身分：

學 籍： 

參賽組別：

參賽種類：

參賽資格：

參加項目： 

運動員簽名： 

領隊/教練/教職員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學校核章： 縣市核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填寫切結書時，請先詳閱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有關資格規定。

二、切結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資料不全者，執委會得依規定撤銷資格。 

三、切結書必須本人親自簽名，以示負責，並由學校核章及領隊/教練/教職員擇一簽名；未滿 18 歲者，

必須取得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最後，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校對後核章。 

四、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照運動種類、組別、學校別分訂成冊；運動員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

序排列。 

五、學籍紀錄表如無註明身分證編號者，須另繳得以證明身分之文件影印本。 

六、學籍紀錄表影印本須加蓋就讀學校教務處證明章、註冊組承辦人職章及「與正本相符」字樣。 

（一）如非轉學生、重考生，入學資格之「異動紀錄」，入學日期應為 112、113、114年 8 月。 

（二）如係轉學生、重考生，轉入日期最遲應於開學日（含）之前。 

（三）本文件為提供大會審查資格用，成績紀錄欄可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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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隊職員、運動員個人資料授權書 

本人同意授權提供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
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立書同意人】姓名： （親自簽名）

單位： 

職稱： 

種類：

組別：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讀嘉義縣政府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

所為以下「報名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機構名稱：嘉義縣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執委會（以下稱 115 年全中運、執委會）。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基於辦理 115 年全中運，提供得標廠商相關證件製作、保險等事宜。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透過直接網路報名及書面審核資料而取得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執委會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分為：識別個人者（C001 
註）、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03）、個

人描述（C011）、移民情形（C033）之居留證、學校紀錄（C051）、資格或紀錄（C052）等個人資

料類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料、緊急聯

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聯絡資訊等。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 115 年全中運成績資料保存期限

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至賽會結束一個月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登記註冊報名人授權處理、

利用之地區。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除 115 年全中運執委會本身外，尚包括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

包含運動部、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人才資料庫建置小組（國立中山大學）、嘉義縣政府、相關證件

製作之得標廠商、保險得標廠商、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等，詳細名單名稱或如有新增，將於 115 

年全中運網站公告。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執委會提供得標廠商製作相關證件（隊職員證、運動員證等）、保險與相

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成績紀錄提供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人才資料庫建置小組（國立中山大學）登錄。 

六、登記註冊報名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影響後續比賽之權益。 

七、登記註冊報名人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

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得以書面、傳真、電話等方式與執委會聯絡，行使上述之權利。 

八、執委會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

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九、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登記註冊報名人向執委會提出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

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妨礙執委會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執委會違背法令或主管

機關之要求時，執委會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十、登記註冊報名人拒絕執委會蒐集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登記註冊報名，進而無法參加本次賽會。

註：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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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法定代理人授權同意書 
 

運動員姓名 
 

性別 
 

代表縣市/學校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組別及種類 
 

法定代理人姓名 
 

與運動員關係 
 

 

法定代理人聲明 

本人為未成年人＿＿＿＿＿＿＿＿運動員合法法定代理人，已詳細閱讀並瞭解本聲明書之內容。為保證

運動員順利參加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以下簡稱全中運），本人自願簽署本聲明。 

一、本人將監護權委託給運動員所屬學校運動代表隊領隊及教練行使。在為保證運動員順利參加全中

運之需要時，領隊及教練可以代替本人履行以下責任： 

(一) 帶領運動員往返全中運舉辦地點，參加全中運。 

(二) 根據賽事、文化教育活動或其他官方安排事項之需要，提供運動員個人資料，簽署同意書以及

其他應全中運組織委員會（以下稱組委會），或執行委員會（以下稱執委會）官方要求之行為。 

(三) 為治療運動員任何疾病或遭受的傷害之需要，簽署醫療同意書等醫療部門要求簽署之文件。 

(四) 代理運動員處理與賽事相關之事務。 

二、全中運組委會與執委會無需履行本聲明之行為承擔任何責任。 

三、無條件同意全中運組委會或執委會根據賽事、文化教育活動或其他官方安排事項之需要非商業使

用本聲明的相關資訊。 

四、 同意遵守運動禁藥管制辦法之規定，配合大會運動禁藥管制小組相關作業程序，且同意以上個人資

料供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使用。 

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運動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確認】 

本校確認，根據參加者經常居所地的法律規定，該參加者法定代理人具有簽署本聲明的全部權利，該聲

明確為法定代理人親筆簽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具有接受監護權委託的資格，能夠履行本聲明涉及的

監護職務。 

運動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六之一） 

17 

 

 

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註冊報名各項資料學校檢核表 
 

項目 

種類 

基本資料表 

（份） 

運動員分項資

料表（份） 

運動員切結書 

（份） 

個人資料授權

書（份） 

法定代理人授

權同意書

（份） 

學生學籍紀錄

表（份） 

田徑       

游泳       

體

操 

競技       

韻律       

桌球       

羽球       

網球       

跆拳

道 

對打       

品勢       

柔道       

舉重       

射箭       

軟式網球       

空手道       

射擊       

拳擊       

角力       

擊劍       

輕

艇 

輕艇競速 
      

靜水標桿 
      

划船       

自

由

車 

場地賽 
      

公路賽 
      

登山車賽 
      

木球       

    武術       

學校承辦人： 學校檢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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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註冊報名各項資料直轄市、縣（市）政府檢核表 
 

項目 

種類 

基本資料表 

（份） 

運動員分項資

料表（份） 

運動員切結書 

（份） 

個人資料授權

書（份） 

法定代理人授

權同意書

（份） 

學生學籍紀錄

表（份） 

田徑       

游泳       

體

操 

競技       

韻律       

桌球       

羽球       

網球       

跆拳

道 

對打       

品勢       

柔道       

舉重       

射箭       

軟式網球       

空手道       

射擊       

拳擊       

角力       

擊劍       

輕

艇 

輕艇競速 
      

靜水標桿 
      

划船       

自

由

車 

場地賽 
      

公路賽 
      

登山車賽 
      

木球       

    武術       

縣市承辦人： 縣市檢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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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審判(技術)委員會 

無明文規定 

資格不實 

取消參賽資格 

案件不成立

沒收保證金 

案件成立

發還保證金 

裁判長 

有明文規定 

裁判長 

依據技術手冊規則規定 

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申訴流程圖 

 

 

  
 

 

 
 

競賽事項申訴 運動員資格申訴 

1. 參賽單位領隊或教練提出競賽爭議案件申訴時，應依據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若國際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種類比賽結束後30
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完整書面申訴書，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2. 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種類比賽
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完整書面申訴書，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3. 申訴人至大會競賽組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 

裁判長受理案件 

執委會競賽組 

查核運動員報名資料 

競賽小組委員會 

資格無誤

繼續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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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審判（技術）委員會召集人（簽名） 

 
 
註： 

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申訴單位 
 

職稱 
 

姓名 
 

提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被申訴者 
姓名 

 

糾紛發生 
時間 

 

單位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裁判長意見 

 

審判（技 

術）委員會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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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申訴單位 
 

職稱 
 

姓名 
 

提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被申訴者 
姓名 

 
參加種類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運動競賽小

組裁定 

 

全中運組織委員會運動競賽小組召集人（簽名）

註： 

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本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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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開閉幕典禮及各競賽種類預定日程表 

序 
競賽 

種類 

競賽 

科目 
競賽場地 

競 賽 日 期（115年4月）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 開幕 嘉義縣立棒球場   ●      

- 閉幕 嘉義縣人力發展所        ● 

1 田徑 嘉義縣立田徑場    ● ● ● ● ● 

2 游泳 高雄市立國際游泳池   ● ● ● ● ●  

3 體操 

競技 

雲林體育館 

  ● ● ● ● ●  

韻律 4/8（三）- 4/11（六） 

4 桌球 

資格賽： 

長庚科技大學 
資格賽 3/8（日）- 3/13（五） 

會內賽：義竹國中    ● ● ● ●  

5 羽球 中正大學主館 
資格賽 3/8（日）- 3/15（日） 

  ● ● ● ● ● ● 

6 網球 臺南市新營網球場 
資格賽 3/6（五）- 3/12（四） 

 ● ● ● ● ● ●  

7 跆拳道 

品勢 

嘉義縣立體育館 

3/26（四）- 3/27（五） 

對打 3/28（六）- 4/2（四） 

8 柔道 朴子國小   ● ● ● ● ●  

9 舉重 長庚科技大學 ● ● ● ● ● ● ● ● 

10 射箭 中正大學田徑場 4/15（三）- 4/20（一） 

11 
軟式 

網球 
三和國小 ● ● ● ● ● ● ● ● 

12 空手道 水上國小   ● ● ● ●   

13 射擊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公西射擊基地 
4/10（五）- 4/14（二） 

14 拳擊 嘉義縣立體育館 4/18（六）-4/23（四） 

15 角力 吳鳳科技大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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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競賽 

種類 

競賽 

科目 
競賽場地 

競 賽 日 期（115年4月）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16 擊劍 
嘉南藥理大學 

紹宗體育館 
  ● ● ● ● ●  

17 輕艇 

靜水 

標桿 新北市大都會 

微風運河 

 ●       

輕艇 

競速 
  ● ● ● ●   

18 划船 日月潭月牙灣 3/29（日）- 4/2（四） 

19 

自 

由 

車 

場地賽 臺中市立自由車場 4/13（一）- 4/15（三） 

登山車賽 彰化員林自由車園區 4/16（四） 

個人 

計時賽 
台37線 4/20（一） 

個人 

公路賽 
潭情路（起終點） 4/21（二） 

20 木球 南華大學 
資格賽 3/9（一）- 3/13（五） 

   ● ● ● ● ● 

21 武術 嘉義縣朴子國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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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團體錦標計算方式 
 

種類 科目 團體錦標計算方式 

田徑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男、女混合接

力以男、女選手平分該項積分，積分加總後，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

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推至第八名。 

游泳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

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

推至第八名。 

體操 
競技體操 依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國女組之成隊競賽名次頒發。 

韻律體操 高女組、國女組之成隊競賽名次頒發。 

桌球 依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國女組之團體賽名次頒發。 

羽球 依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國女組之團體賽名次頒發。 

網球 依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國女組之團體賽名次頒發。 

跆 

拳 

道 

品勢 依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國女組之團體賽名次頒發。 

 

 

對打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

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

推至第七名。 

柔道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

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

推至第七名。若還是相同時再採計「金牌運動員出場次數」、「銀牌運動員

出場次數」、餘此類推至「第七名運動員出場次數」以判定名次。 

   舉重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

後，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

此類推至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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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科目 團體錦標計算方式 

射箭 依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國女組之團體賽名次頒發。 

軟式網球 依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國女組之團體賽名次頒發。 

空手道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

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

推至第七名。若還是相同時依序採計「金牌運動員得分總數」、「銀牌運動

員得分總數」、餘此類推至「第七名運動員得分總數」以判定名次。 

射擊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以空氣手槍及空氣步槍之團

體賽成績，依競賽規程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積分換算（金牌、銀牌、銅

牌，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積分加總後，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至第 

6 名。若積分相同時排序如下： 

1. 以金牌數、次為銀牌數，再以銅牌數排名，餘此類推至第 8 名。 

2. 如獎牌數再相同時，將額外採計個人賽成績金、銀、銅牌數，換算積分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依積分高低

順序，決定團體錦標名次。 

拳擊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

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

推至第七名。若還是相同時再採計「金牌運動員出場次數」、「銀牌運動員

出場次數」、餘此類推至「第七名運動員出場次數」以判定名次。 

角力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

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

推至第七名。 

擊劍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以團體銳劍、團體鈍劍及團

體軍刀成績依金、銀、銅牌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

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時以團體金牌

數、次為銀牌數，再以銅牌數排名，餘此類推至第八名。 

輕艇 

輕艇競速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

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

推至第八名。 
靜水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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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科目 團體錦標計算方式 

划船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

後，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

此類推至第八名。 

自 

由 

車 

場地賽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

後，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

此類推至第八名。 

公路賽 

登山車賽 

木球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以桿數團體賽及球道團體賽

成績依金、銀、銅牌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

分），積分加總後，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

銀牌數計，餘此類推至第八名。 

武術 

套路 
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及國女組，組隊單位所獲各項目金、銀、銅牌

數，換算積分4分、2分、1分（名次並列時，積分均分），積分加總後，

依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如成績相同時，再採計「金牌運動員出場次數」、

「銀牌運動員出場次數」、餘此類推「第八名運動員出場次數」以判定名

次。 
散手 

 


